


雲林縣新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委員名單 

 

編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現職 

1 主任委員 孫○津 女 校長 

2 委員兼執行秘書 林○惠 女 教導主任 

3 委    員 陳○聖 男 總務主任 

4 委    員 謝○宜 女 訓導組長 

5 委    員 林○仲 男 教師代表 

備註：性平委員總人數共  5  人，男生   2  人，女生  3  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
事件

各處室職掌分工

1..緊急先以口頭/電話聯繫。
2.填寫校內紙本通報單存查。

教導處（性平案件對外窗口）

1.申請/檢舉之收件單位。
2.立即通知校長、視導區督學。
3.校安通報(依校安通報等級時限)。
4.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。
5.呈報性平會主任委員(校長)，定日期聯繫召開性
平會。

訓導組長&兼輔老師
1.通報地方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會局/
處。
2.當事人諮商輔導關懷啟動。(兼輔老師)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1.性平會置委員 5 人，委員總人數為奇數，以校
長為主任委員，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
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
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，任期一年。
2.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。
3.置執行秘書，由教導主任擔任。
4.並指定專人負責處理有關業務。

教導處

1.通知法定代理人。
2.執行性平會之決議(聯絡、發聘調查小組等)。
3.擬定處理程序之相關時程、表單、發文通知申
請/檢舉人受理與否、處理結果、事件報結、申復
結果等。★將處置事項報主管機關備查
4.整合校內外資源、提供經費協助、協助輔導人
員進行必要之輔導措施。
5.後續報復情事之預防與處理，懲處執行、會議
處理。
6.調查程序卷宗資料整理、保存。
7.學生申復收件單位。
8.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，並
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，得不受請假、教師及學
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。

兼輔老師

1.輔導人員進行輔導關懷，包括事件有關之當事
人、家長、相關班級師生。
2.建立個案輔導與當事人相關資料，記錄並妥善
保存管理之。
3.負責追蹤輔導相關計畫之擬定與執行。
4.校外橫向行政協調，協助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
師處理相關事宜，如陪同等。
5.該案輔導卷宗資料整理、保存。
6.填寫輔導成效評估表並列席本市性平會辦理結
案說明輔導成效。

總務處
1.檢視校內校園安全
2.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業
務。

人事主任
辦理教師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相關作業，並進行
不適任教師之通報。

網管人員 協助架設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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